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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學生及社團積極參與校外競賽，為校爭

光，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本校學生參加下列各項非運動競賽成績優異者，得依規定提出申請。 

一、國際性競賽：不含大陸、港澳地區須有 3 個國家(含)以上參與競賽。 

二、全國性競賽：為中央政府機關主辦、核定或全國性社團舉辦之全國性競

賽；國際或本國上市(櫃)公司舉辦之全國性競賽，並經學生獎助學金委

員會審核通過者。 

三、區域性競賽：為中央或地方縣市政府機關主辦、核定或全國性社團舉辦

之區域性競賽。 

第 三 條  獎勵項目及發放獎學金標準： 

一、 國際性競賽：參加國際性競賽優勝或表現優異者，依其成績專案陳報

頒發獎學金。 

二、 全國性競賽團體組： 

(一) 第一名：每人頒發新臺幣三仟元，全隊最高頒發總金額為新臺幣

一萬八仟元。 

(二) 第二名：每人頒發新臺幣二仟五百元，全隊最高頒發總金額為新

臺幣一萬五仟元。 

(三) 第三名：每人頒發新臺幣二仟元，全隊最高頒發總金額為新臺幣

一萬二仟元。 

三、 區域性競賽團體組：  

(一) 第一名：每人頒發新臺幣二仟元，全隊最高頒發總金額為新臺幣

一萬二仟元。 

(二) 第二名：每人頒發新臺幣一仟五百元，全隊最高頒發總金額為新

臺幣九仟元。 

(三) 第三名：每人頒發新臺幣一仟元，全隊最高頒發總金額為新臺幣

六仟元。 

四、 全國性競賽個人組： 

(一) 第一名：每人頒發新臺幣七仟五百元。 

(二) 第二名：每人頒發新臺幣五仟元。 

(三) 第三名：每人頒發新臺幣四仟元。 



五、 區域性競賽個人組： 

(一) 第一名：每人頒發新臺幣三仟元。 

(二) 第二名：每人頒發新臺幣二仟元。 

(三) 第三名：每人頒發新臺幣一仟元。 

第 四 條  各項比賽之參賽隊數須達十隊（含）以上，五隊(含)至九隊(含)者，其獎學

金核發為原標準二分之一；四隊（含）以下者，不給與獎學金。 

第 五 條  若比賽得獎名次非以第一、二、三名呈現之獎項，則專案提會審議。 

第 六 條  本辦法所列各項獎學金金額，得依本校每學年度獎助學金預算內調整之。 

第 七 條  參賽時具本校學籍學生均得申請本獎學金。 

第 八 條  獎學金申請方式： 

          一、每學期於開學時公告申請訊息，申請人應填寫申請書，並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依公告日期，於期限內填報申請，並由學務處彙整後提送學生獎

助學金委員會審核。                    

二、每一賽會僅擇最佳成績提出申請。 

三、申請團體組獎勵者，以該競賽設限報名人數為申請人數上限，並依實際

報名參人數提出申請。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學生獎助學金委員會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